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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部分以药物作为主要治疗手段的疾病（如癌

症、罕见病等），昂贵的药品费用成为部分患者获得良

好临床结局的主要制约因素。“特药保障责任”是“惠

民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”（以下简称惠民保）在基本医

保保障范围之外的一次突破与尝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

目前已有近80%的惠民保提供了特药责任[1]。除了单独

提出的“特药保障责任”，大部分产品所提供的“医保

范围内”和“医保范围外”的责任也涵盖了对药品的

保障，两者的区别是后者通常与诊疗、器械等共用免

赔额和保额。

惠民保作为基本医保的补充，在药品保障上两者应

共同构成层次清晰、分工明确、衔接顺畅的多层次保障

体系[2]。从两者有效衔接关系来看，惠民保应该为参保

人提供基本医保服务范围之外的内容，以满足非基本、

差异化的需求。这要求惠民保特药目录至少应具有以下

特点之一：（1）“填空白”，惠民保纳入的药品填补了基
本医保目录尚未涵盖的临床治疗领域空白；（2）“疗效
优”，相同适应证，惠民保纳入疗效更优的药品；（3）
“渠道广”，即可以通过基本医保未覆盖的报销渠道报

销，如社会药店；（4）“待遇高”，即相较于基本医保目
录内同适应证药品其报销待遇更高。

惠民保与基本医保衔接是否良好不仅关系到参保

人的切身利益，还关系到惠民保产品的可持续性。已

有研究多从特药目录制定的机制[3]、惠民保与基本医保

整体衔接[4]等角度进行探讨，较少研究涉及两者的衔

接。本研究聚焦于惠民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的衔接，

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rganizationforEconomic
Co-operationandDevelopment,OECD）对商业健康保险
和医疗保障体系衔接的形式[5]，基于两者在药品保障范

围、渠道和待遇方面的差异提出衔接类型分析框架，

并以上海市“2022版沪惠保”为例进行分析。
1 惠民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衔接类型分析

本研究将两者的衔接方式分为3种类型，分别是补
充型、增强型和重叠型（图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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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补充型

补充型的主要特点是纳入的药品填补了基本医保

目录尚未涵盖的临床治疗领域空白。主要存在两种情

况，一是“增量补充型”。惠民保特药目录内药品未被

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，且适应证未被基本医保覆盖

（图1中①）。惠民保中纳入罕见病用药一般属于增量补
充型，如治疗低磷性佝偻病的布罗索尤单抗。二是

“存量补充型”。惠民保特药虽然被纳入医保，但基本

医保未支付部分新审批通过的适应证，且该适应证未

被基本医保覆盖（图1中②）。如达拉非尼胶囊于2021
年3月首次准入基本医保目录，2022年3月获批用于治
疗突变阳性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（BRAFV600），在此
之前基本医保内尚无该突变靶点的治疗药物。2022年7
月开始承保的“惠蓉保”就将该药品的新增适应证纳

入了特药目录。

1.2 增强型

根据OECD的定义，增强型衔接方式是指通过商业
保险分摊社会保障之外的费用（本研究指医保） [5]。本

研究将“保障范围之外”的内容具体定义为更优的疗

效、更广的渠道和更高的待遇，基于此，延伸出3种增
强型衔接方式，分别为“疗效增强型”“渠道增强型”

和“待遇增强型”。“疗效增强型”是指惠民保纳入与

基本医保具有相同适应证但疗效更优的药品（图1中
③）。如平安佛医保纳入的赛帕利单抗注射液，该药品
适应证（用于治疗至少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

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成人患者）被基本医保纳入

的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覆盖，但就客观缓解率而言赛帕

利单抗注射液的疗效更优。“待遇增强型”是指惠民保

对目录内药品提供额外保障（图1中④）或对与目录内
药品有相同适应证的目录外药品（疗效无显著差异）

提供高于基本医保的待遇保障（图1中⑤）。“惠徐保”
提供的国家谈判药品门诊保障责任属于图1中④，对经
医保报销后的国家谈判药品费用进行二次报销，提高

国家谈判药品的保障待遇。在实际中，图1中⑤并不常
见，一是因为惠民保的待遇很少有超过基本医保的情

况；二是这类药品价格一般高于目录内竞品，导致报

销后待遇一般不高于目录内竞品。“渠道增强型”是指

与基本医保相比可报销的渠道得到了扩充（图1中⑥
⑦），如将药店纳入报销范畴。北京市基本医保暂不支
持通过双通道药店报销药品费用，2021版北京普惠健
康保纳入了25种特药可以通过指定药店报销。

上述3种情况发生1种及以上可认定为增强型衔接
方式。

1.3 重叠型

当图1中①~⑦均未发生时，则定义为重叠型衔接
方式。

2 我国惠民保药品保障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定位与衔接

惠民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衔接方式的选择应兼

顾考虑基本医保药品目录、城市间待遇水平差异、产

品筹资与管理水平。

首先，我国基本医保对药品的保障是动态的、演

进的，主要体现在基本医保药品目录随着我国的国

情、参保人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进行每年1次的动态调
整。这意味着在其基础上开展的惠民保的药品保障也

需要应势而变。如及时剔除基本医保已纳入的药品，

或者调整已纳入药品的报销待遇等。

图1 惠民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衔接类型

惠民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衔接水平分析方法及实证研究——姜骁桐 等

目录 适应症 疗效 待遇 渠道

与基本医保相比可报销

渠道是否扩充

与基本医保相比可报销

待遇是否提升

与基本医保相比，特药

目录内药品疗效情况

惠民保特药通用名是否

准入基本医保目录

是

否

是

是

否

扩充适应证

是

否

优于

劣于

无差异
不优于

无差异

①

②

⑩

⑨

④

⑤

③

⑧

⑥

增强型 重叠型

提高 扩充

未提高 未扩充

⑦

惠民保特药目录内药品适应证

是否被基本医保覆盖

??31



ChineseHealthEconomicsVol.42No.6(SumNo.484)Jun.2023

图2 沪惠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责任衔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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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，各地经济发展水

平、医保支付能力等不尽相同，因此，各地适用的惠

民保与基本医保的衔接方式也不同。经济发达的地

区，保障范围和报销待遇都处于较高水平。如上海市

的城镇职工门诊、住院和药店（96个药品）报销比例
都在85%以上，封顶线为59万元。这类城市对于目录
内药品的保障已经相对全面，因此，惠民保的药品待

遇制定应秉承补充型为主，增强型为辅的原则。对于

一些基本医保待遇不高的地区（体现为封顶线低、报

销比例低、报销渠道限制等），其基本医疗保障网尚未

织牢织密，因此，特药待遇的制定应兼顾补充型和增

强型（尤其是待遇增强型），以增强型为主。

最后，具体方案的选择还取决于产品的筹资和管

理水平。对于筹资规模有限、支付能力较弱的惠民保

产品，待遇的制定应该优先解决群众普遍面临且痛点

突出的问题，如纳入发病率较高的癌症用药，而不是

盲目的与其他产品攀比，过渡追求高保障的噱头。如

提供海外药品、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（Chime�
ricAntigenReceptorT-CellImmunotherapy,CAR-T）等
受众小、门槛高的产品，导致参保人实际获得感并不

强。对于筹资水平高，管理能力强的产品，特药待遇

的制定可以进一步考虑兼顾提高小群体的利益，如纳

入罕见病用药等。

3 惠民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衔接情况分析：以上海

市为例

现有产品提供的药品保障责任多分为以下几类，

分别是目录内责任、目录外责任、特药责任（含国内

外特药责任、罕见病用药责任和CAR-T责任）。根据上
述原则划分，目录内责任属于待遇增强型。“目录外责

任”属于无目录限制的责任，即本研究仅对有目录限

制的“特药责任”的药品衔接方式进行分析。

考虑上海市的产品责任比较丰富，能较好地涵盖

主流产品的情况，本研究以2022版“沪惠保”（起始于
2022年7月1日）为主分析惠民保药品保障与基本医疗
保障的衔接情况（图2）。

沪惠保中除了责任3（质子、重离子医疗保险
金）外均涉及药品的保障。责任1属于无目录限制的
“目录外责任”；责任2中药品的衔接方式详见表1，参
照目录为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

药品目录（2021年）》；责任4中均为尚未在国内上市
的海外创新药品，对其衔接方式的评估尚缺乏充足证

据，因此本研究暂不涉猎；责任5属于补充型衔接
方式。

综上分析可知，上海市基本医保的保障水平较

高，因此，2022版沪惠保并未对基本医保目录内的药
品进行增强型保障，而是以目录外的药品为保障重

点。在保障的目录外药品中，以补充型衔接方式为主

（16种，占比64%），以增强或重叠型为辅（1种渠道增
强型，8种受限于资料可及性暂无法准确判断），基本
符合沪惠保的定位。

4 讨论

惠民保与基本医保在药品保障上的良好衔接，一

惠民保药品保障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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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需要产品参与设计方能够准确判断本地参保人的保

障缺口，这一点大部分产品在地方医保局指导下能够

一定程度的契合本地参保人需求[6-7]。二是需要有足够

能力评估和制定药品保障政策（本研究中指药品目

录、报销渠道、报销待遇的统称），进而有针对性地补

齐药品保障的不足。经上述分析可知，对于药品衔接

关系的准确界定有赖于惠民保药品与基本医保药品适

应证与疗效的对比分析，而绝大部分保险人没有能力

准确、及时掌握药品的疗效信息，因此，大概有80%
的产品选择将药品目录的设计和理赔工作委托给圆

心、镁信等第三方公司[8-10]，但由于逐利驱动，其优化

特药目录动力往往不足。

在此背景下，本研究认为借力于医保药品谈判工

作不失为一种选择。第一，通过医保谈判开展惠民保

药品目录的遴选工作有一定的基础。以上海市特药目

录为例，有超过60%的特药尝试通过谈判准入医保目
录；第二，医保谈判工作要求提交的资料中有判定衔

接性质的重要信息，如药品的疗效、市场地位和对照

药等，使得借助医保谈判开展相关工作有独特的信息

优势；第三，医保谈判工作会组织多方面专家进行综

合评审（临床专家、药学专家等），能够充分掌握部分

药品适应证和疗效信息。

本研究认为，特药目录需要因地制宜，因此只需

公布药品衔接性质（补充型、疗效增强型、疗效等同

型、疗效劣效型、疗效不确定型及其他），供保险人参

考，以弥补保险人在制定目录时专业知识的不足。

对于保险行业来说，制定理赔清单并不是新鲜

事，在保险行业初期，重疾险界定的不规范引发了很

多理赔纠纷。因此，中国医师协会和中国保险行业协

会联合制定了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》，

极大减轻了理赔纠纷的发生。对于医保谈判工作来

说，开展相关工作既有助于其凭借该框架厘清药品的

实际价值，也可以将惠民保特药目录作为基本医保目

录的“试验田”和“缓冲池”，将疗效不确定或价格过

于昂贵的新药推荐准入惠民保药品目录以观后效，在

积累足够多的临床证据后再做是否准入基本医保目录

的决定，进而降低准入风险。

惠民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衔接水平分析方法及实证研究——姜骁桐 等

注：*示该药品为基本医保目录内药品，其暂未被基本医保纳入的新增适应证被纳入沪惠保。

表1 2022版沪惠保与基本医保药品保障衔接情况
序号

1
2
3
4
5
6
7
8
9
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20
21
22
23
24
25

通用名

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

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

度伐利尤单抗注射液

阿替利珠单抗注射液

哌柏西利胶囊

恩美曲妥珠单抗

醋酸地加瑞克

维布妥昔单抗

贝林妥欧单抗

肿瘤电场治疗

艾度硫酸酯酶β注射液
阿加糖酶β
依洛硫酸酯酶α注射液
氯苯唑酸葡胺软胶囊

维奈克拉片

卡非佐米

奥加伊妥珠单抗注射液

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

达妥昔单抗β注射液
依维莫司片*

贝伐珠单抗注射液*

曲前列尼尔注射液

赛沃替尼片

阿贝西利片*
瑞派替尼

是否准入医保目录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是

是

否

否

是

否

若未准入是否参加2021年医保谈判
是

是

是

否

是

否

是

是

是

否

是

是

是

是

是

否

否

是

否

否

否

否

衔接类型

相同适应证（需判断疗效类型）

补充型

补充型

补充型

相同适应证（需判断疗效类型）

补充型

相同适应证（需判断疗效类型）

补充型

补充型

补充型

补充型

相同适应证（需判断疗效类型）

补充型

补充型

补充型

相同适应证（需判断疗效类型）

补充型

相同适应证（需判断疗效类型）

补充型

相同适应证（需判断疗效类型）

相同适应证（需判断疗效类型）

补充型

补充型

渠道增强型

补充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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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经费不足和低效。从医保补偿

看，我国基本医保资金中医院占比接近90%，基层医
疗机构占比不足10%，“倒三角”式的基金配置模式不
利于医保资金效能发挥[10]。基层医疗机构心脑血管疾病

防治费用中近60%用于门诊服务，基层医疗机构心脑
血管疾病门诊收费中基本医保补偿为57.87%，超过
40%需要家庭支付，加之疾病治疗的长期性，对老年人
为主的基层机构心脑血管疾病治疗人群而言，经济负

担不容小觑。医保补偿政策的制定应尊重临床规律，

发挥规范诊疗秩序、引导分级诊疗的杠杆作用，确保

医保资金呈现出“正三角形”的资源配置格局[11]。一方

面，应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的资金

投入保障，确保财政资金充足有效。另一方面，应探

索提高医保资金对预防服务及门诊服务等前端服务的

补偿水平和支付方式[12-13]，积极探索医保基金战略性购

买作用，通过基层医疗机构门诊按人头付费等支付方

式，做好心脑血管疾病相关危险因素的管理和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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